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7) , 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

规定，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侦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示期已满四十五

日， 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此次议案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

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己就实施本次回购

注销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进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按照

《公司法》的规定通知债权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示期已满四十五

日， 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提出异议的情况， 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按照《公司法》 及相关规定办

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本次回购注销的情况

（ 一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 因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朱振球、

潘良伟、 刘玉辉、 易先富、 彭珊珊、 石坚、 胡加强、 龚伟 8人已离职， 上述人

员主动辞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9.0714万股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原因而回购注销

根据《考核管理办法》规定， 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

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 ， 拟回购注销因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原因， 12名激

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8927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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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了回购注销申请，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

票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完成注销。

三、 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46,760,052 -119,641 346,640,41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1,714,237 。 371,714,237 

股份合计 718,474,289 -119,641 718,354,648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分布的要求， 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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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结论性意见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己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并进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对象、 数噩、 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按照

《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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